
□本报综合报道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在 3

月 7 日上午举行第二场“委员通

道” 采访活动。 活动中， 针对近年

来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全国政协

委员、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表

达了自己的看法。

马怀德说， 这几年， 高校毕业

生就业情况备受关注， 2023 届毕

业生规模达到 1158 万人， 同比增

加 82 万人， 高校就业工作面临新

挑战， 我们觉得任务更重了。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大学生

是宝贵的人力资源， 他们的就业是

个人的大事， 也是家庭的大计， 更

关系到国家发展和未来。 党和政府

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 相关部门出

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 搭建了供需

对接平台， 社会各界也热心相助，

释放了很多就业岗位。 我们高校更

是把就业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帮助

大学生顺利就业， 迈好走向社会的

第一步。

新时代十年以来， 我们中国政

法大学培养了很多优秀毕业生， 他

们到各级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律师事务所、 仲裁机构等处发挥所

长、 实现价值， 其中 3300 多人响

应号召， 到西部、 到基层、 到边

疆，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2019 年

博士毕业生欧阳果华， 毕业后到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新源县工作， 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

义就在身边。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

多。

我们看到， 新时代青年怀揣着

“祖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的信念，

为国家发展作贡献。 大学生怎么

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认为，

一方面要怀有平实之心， 找适合

自己的工作， 另一方面是要从最

基本的工作、 最基础的环境做起，

为今后发展打下基础。 在不同的

行业、 岗位、 领域， 就业不是终点

而是起点， 在起点上兢兢业业做好

工作， 会收获长期受用的宝贵财

富。

我们学校有个牌匾， 上面有

“天下为公” 四个字， 这时刻警醒

我们， 要做有志之士， 心怀“国之

大者”， 勇于担负重任， 在追求和

奋斗过程中就一定会收获成功和喜

悦。 当然也会面临苦难和压力， 还

会有挫折， 但无论面临顺境逆境，

都要守初心、 担使命， 把个人理想

融入到新时代的奋斗中， 让青春之

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首提地，

上海正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佳

实践地”。

在全国政协委员、 国浩律师 （上海）

事务所合伙人吕红兵看来， 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 需要加强法制建设。 “特别是在

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 关联最密切、 落脚

最实在的关键点、 重要处， 健全制度、 完

善立法。”

今年的全国“两会” 上， 吕红兵递交

提案， 建议加快形成并进而完善“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 的法律体系， 以固根本稳

预期利长远。

在全国层面制定人民建议

征集法律规范

“建议在全国层面制定出台统一的人

民建议征集法律规范， 制定基层立法联系

点法律规定。” 吕红兵委员说， 应细化立

法， 实现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制度化、 标

准化， 让老百姓真正成为民主立法的“主

角”。

吕红兵同时建议， 健全法律法规规章

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

馈制度。 他建议， 应对 《立法法》 第 37

条有关“法律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情况

应向社会通报” 的规定， 做出更加全面、 更

加具体、 更有针对性的规定。 “特别是采用

‘指名道姓’ 反馈与感谢参与群众等方式，

以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此外， 吕红兵还建议健全法律法规规章

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

制度， 推进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工

作法制化进程。

推进积极发展基层民主相关法律规范建

设。 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 健全企业

民主管理制度。

健全司法践行人民民主法律体系

吕红兵建议立法明确民事检察听证制

度， 对听证员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责任等

在法律层面作出具体规定。 同时进一步完善

人民陪审员制度， “应进一步完善选任工作

机制， 健全参审规定， 创新科学管理方式，

努力激发人民陪审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

造性。” 吕红兵说。

此外， 吕红兵建议加快推进多元解纷、

源头治理制度完善。 “应在立法上塑造以

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制定

统一的调解法， 与仲裁法、 诉讼法一起，

构成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的基本程序法。”

吕红兵还建议对普法进行专项立法， 从

法律层面落实普法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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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
人大代表建议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

开公平的竞争环境、 健全的法律体系， 然而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还是会遭遇“玻璃门、 旋转门、 弹簧门” 之类的隐形门槛。

为此，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 威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桐宇建议： 加强顶层设计和市场规则， 进一步

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吕红兵建议：

完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法律体系

民营企业期盼改变“门难

进、脸难看、事难办”

周桐宇表示， 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具有“五六七

八九” 的特征， 即税收贡献超过 50%，

国民生产总值占比超过 60%， 技术创新

和新产品研发占比超过 70%， 城镇就业

超过 80%， 企业数量占比超过 90%。

“尽管民营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却

仍然面临各种层面的体制障碍， 自身发

展的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周桐宇

指出， 民营企业长期以来持续反映的准

入难、 融资难、 维权难等共性问题仍不

同程度的存在， “玻璃门、 旋转门、 弹

簧门” 之类的隐形门槛， “门难进、 脸

难看、 事难办” 之类的实际遭遇， 在市

场竞争、 要素争取、 权益保护等方面面

临的不公平待遇， 这些尽管随着营商环

境改革和“放管服改革” 的深入推进已

得到大幅改善， 但仍然有继续改革的必

要和改善的空间。

她认为当前对民营经济还存在立法

不足、 司法不公、 执法不当等问题， 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民营经济强健有力的发

展。 “尽管在宪法层面上确立了民营经

济的法律地位， 但迄今没有一部统一的

关于民营经济发展保护的法律。 目前包

括上海在内的地方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法

律规定也相对零散， 或大部分停留在决

定层面， 有些政策也缺乏稳定性， 时松

时紧， 还有的比较重视细节问题， 如注

册、 税收、 减免费用等， 较少涉及民营

企业真正所需要的公平竞争环境和与其

他市场主体平等的待遇等。” 周桐宇表

示， 经营过程中， 基本所有的民营企业

都会碰上形形色色企业自身处理不了的

问题， 却又找不到直接对口反映的政府

职能部门。 目前针对中小民营企业， 政

府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只有经信委下属的

中小企业服务办， 相对于国有企业的国

资委和外资企业的商务部， 民营企业的

政府职能地位并不平等。

多渠道扶持加强民营企

业的发展

周桐宇认为要加强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的顶层设计。 她建议在国家层面就民

营企业发展进行统一立法， 研究制定民

营经济促进法， 就民营企业市场准入、

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保护民营企业合法

权益等进行统一规范， 从源头上打破各

种“玻璃门、 旋转门、 弹簧门”。 立法

过程中， 注重保障民营经济的利益及其

表达， 积极倾听民营企业家的实际诉

求， 进一步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

境。

她还建议政府在相关职能部门 （比

如中小企业局） 开设一个民营口的管理

机构。 该管理机构专门负责调研、 反

映、 解决民企问题， 使民企在官方有个

娘家。 同时还要构建统一透明的市场规

则。 按照平等竞争原则， 在投资核准、

融资服务、 财税政策、 土地使用、 对外

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 民营企业

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降低

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 扩大民营经

济参与政府采购比重， 探索在城市交

通、 基础设施建设、 生活垃圾处理、 城

市公共自行车等领域引入 PPP 模式。

扩大深化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拓宽民间

资本投资领域， 开展公用企业限制竞争

和垄断行为专项整治， 降低民营企业生

产经营成本。

周桐宇建议完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

的各项配套政策。 当前， 民营经济存在

政策不够配套、 扶持力度弱、 技术创新

能力不足、 管理方式落后等一系列问

题。 这些问题需要从制度源头予以解

决， 加强对民营经济的配套制度供给，

重点在民营企业市场准入、 产权保护、

投融资等方面加快形成完善的地方性

法规规章体系。 通过立改废， 对妨碍

公平竞争、 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

理。

全国人大代表周桐宇 记者 王湧 摄

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怀平实之心 找适合自己的工作


